
桂资交发〔2022〕1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专家抽取工作管理办法

为规范专家抽取工作，健全专家抽取管理制度，保障评标（评审）结果的公平、公正，提高交易服务工作质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5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抽取规则（试行）的通知（桂政管办发〔2017〕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抽取规则》（桂资交发〔2018〕3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业务评审专家抽取规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启用专家信息管理子系统专家抽取功能的通知》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简称交易中心）集中交易的各类交易项目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依法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确定方式、评标（评审）专家的抽取和评标（评审）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章  广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规则

第一条  交易中心负责为进场集中交易项目提供评标专家抽取服务。
第二条  评标专家的抽取工作应在交易中心专家抽取室进行（政府采购进场项目的专家抽取工作按财政厅规定办理）。
第三条  评标专家应从广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以下简称综合专家库）中抽取，并采用系统随机抽取、自动语音通知和短信确认的方式确定,特殊情况，经监管部门批准，可采用其他方式确定。
第四条  参加评标专家抽取工作的人员由招标人代表、项目监督代表和专家抽取工作人员组成，具体的抽取工作由专家抽取工作人员采取实名制登录系统实施。
招标人（招标代理）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交评标专家组建方案申请，相关行政监督部门线上审核。无行政监督部门审核的项目，提交由招标人已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评标专家组建方案扫描件至电子交易系统。
第五条  参加评标专家抽取的招标人代表、项目监督代表应提交相应的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回避单位名单以便专家抽取工作人员进行核验。
第六条  评标专家抽取时间
（一）抽取专家区域在南宁市的，原则上应在开标前2小时内进行；
（二）在全区（市、县）范围内抽取的（非异地远程评标项目），原则上应在开标前24小时内进行；
（三）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或者有特殊情况的，原则上应在开标前48小时内进行。
第七条  抽取评标专家的专业和数量，按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或招标人审核确定的评委组建方案执行。
第八条  专家抽取过程中，拟抽取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按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或招标人线上审核确定的评委组成方案备选专业中自行随机抽取。
第九条  评标专家需要请假的可以按照语音提示自助回拨请假，系统自动完成补抽。
第十条  因出现评标专家回避、专家迟到超过30分钟不参与评标等情形导致评标专家数量不满足要求的，在招标人代表及项目监督的确认下，由专家抽取工作人员及时补抽。若属于在全国或全区范围内抽取非异地远程评标专家的，经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可在南宁市范围内随机补抽。
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抽取工作应全程监控，监控音视频等资料应按规定归档保存。
第十二条  采用异地远程评标的项目，其评标专家抽取工作按照异地远程评标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第三章  广西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专家抽取规则

第十四条  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的抽取，特指由交易中心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
第十五条  评审专家的抽取人数及构成 

（一）招标采购方式
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2.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
（1）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2）技术复杂；
（3）社会影响较大。
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采购项目只能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财政部令第87号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情形除外。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由本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的评标。
（二）非招标采购方式
1.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
2.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或者服务采购项目，或者达到招标规模标准的政府采购工程，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应当由5人以上单数组成。
3.采用竞争性谈判、询价方式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应当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随机抽取。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的评审专家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可以自行选定评审专家。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评审专家中应当包含1名法律专家。
第十六条  抽取程序
（一）申请
编制采购文件项目负责人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在“政采云”系统“专家抽取管理”模块上填报抽取方案，确定采购项目的名称及编号、评标时间、评审专家专业类别、人数等。
（二）抽取
截标当天，待有关业务负责人审核后，专家抽取工作人员通过专家抽取系统点击“审核”按钮，开始评审专家的抽取工作。
（三）补充抽取
如评审专家因故未能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或专业类别评审专家人数不足的情况，专家抽取工作人员将通过专家库系统启动评审专家补充抽取流程。
（四）通知专家
专家库系统将语音通知评审专家参加评审活动，并将短信发送至参与评审专家移动电话。
（五）评审专家名单解封及移交
专家库系统将在截标后1小时解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结果表》（即评审专家名单，详见附件三）。专家抽取工作人员将电子档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结果表》移交给组织评审项目负责人。
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第四章  专家抽取室管理

第十八条  场所管理
（一）专家抽取室为交易中心提供评标（评审）专家抽取服务的专用场所,无关人员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进入。
（二）专家抽取室由抽取室管理员负责管理，其门禁卡由抽取室管理员专人管理，严禁将门禁卡转借他人使用。
（三）抽取室管理员要保持专家抽取室卫生整洁，室内禁止吸烟、进食等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不准在室内堆放杂物。
（四）未经允许，严禁在专家抽取室内使用手机、对讲机等通讯设备，不得拍照和记录室内设备信息。
（五）未经批准，专家抽取室内的各种信息资料严禁任何人私自带出或销毁废弃。
第十九条  设备管理
（一）专家抽取室的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为抽取评标（评审）专家专用，禁止用于其他用途。
（二）专家抽取专用计算机应设开机密码，开机密码由抽取室管理专人保管，不得向他人泄露。
（三）专家抽取室设备严禁接入互联网，其运维工作不得采用远程技术支持。
（四）抽取室管理员应及时对专家抽取室的计算机、打印机、网络通信等设备进行保养、维修维护，填写《专家抽取室设备（巡查）维修维护登记表》（详见附件四）。
（五）专家抽取室实行不间断音视频监控，工作人员应及时整理和保存相应的音视频监控资料。
第二十条  人员管理
（一）参加专家抽取的有关人员对专家抽取过程、评标委员会组建方案等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二）进入专家抽取室参加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的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代表，应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书，并在《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登记表》（详见附件五）上登记。
（三）专家库管理系统的专家抽取、运行维护和管理均由专人负责，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用实名制账户登录实施相应的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附件：一、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图
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图
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结果表
四、专家抽取室设备（巡查）维修维护登记表
五、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登记表





附件一

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图

开标前，招标人（招标代理）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评标专家组建方案申请，相关行政监督部门线上审核。无行政监督部门审核的项目由招标人上传已审核并加盖公章的评标专家组建方案扫描件至电子交易系统。


  




招标人代表和项目监督代表（携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回避单位名单）进入专家抽取室，填写《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抽取登记表》







抽取操作员登陆系统抽取专家(自动随机抽取，经语音系统自动通知、短信确认)确定评标专家名单，直接关联评标区门禁验证系统。




需要请假的评标专家可以按照语音提示自助回拨请假，系统自动完成补抽。



完成评标专家抽取









附件二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专家抽取工作流程图


开标前，项目负责人通过政采云系统进行评审专家组建方案申请，相关业务负责人线上审核。



 




专家抽取工作人员登陆系统抽取专家(自动随机抽取，经语音系统自动通知、短信确认)确定评审专家名单。







需要请假的评审专家可以按照语音提示自助回拨请假，系统自动完成补抽。
完成评审专家抽取
















附件三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结果表

	专家库评标专家抽取结果表

	填报日期：

	项目信息

	项目流水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评标分组：

	评标时间：

	评标地点：

	通知人：

	审核人：

	监督人： 

	参评专家列表

	序号
	专家证书号
	主评
专业
	辅评
专业
	身份证号码
	专家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手机号
	职称
	评标
专业
	请签到

	1
	
	
	
	
	
	
	
	
	
	

	2
	
	
	
	
	
	
	
	
	
	






附件四

专家抽取室设备（巡查）维修维护登记表

	巡查（维护）时间
	专家抽取计算机
	国高网抽取计算机
	密封打印机

	
	
	
	

	
	
	
	

	
	
	
	

	
	
	
	

	
	
	
	

	
	
	
	

	
	
	
	

	
	
	
	

	
	
	
	

	
	
	
	

	
	
	
	

	
	
	
	

	
	
	
	

	
	
	
	

	
	
	
	



附件五
	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登记表

	                                                                  抽登字[   ]第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开标时间
	

	抽取时间
	

	抽取专家需求
	专业编号
	专业类别
	抽取数量
	备注

	
	
	
	
	

	
	
	
	
	

	
	
	
	
	

	
	
	
	
	

	序号
	参与单位
	参与人员
	联系电话

	1
	
	
	

	2
	
	
	

	3
	
	
	

	改专业情况
	

	
	改专业确认签字：

	补抽情况
	

	
	补抽确认签字：

	保密提示：请参与抽取专家人员对本项目的专家抽取过程、专家报到时间等相关信息进行保密，不擅自将信息以任何方式透露他人。



